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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( 立法會CB(1)1968/11-12(01)
號文件 

因 應 2012 年 5 月

22日會議席上所

作討論而須採取

的跟進行動一覽

表  
立法會CB(1)1730/11-12(02)
號文件 

因 應 2012 年 4 月

24日會議席上所

作討論而須採取

的跟進行動一覽

表  
立法會CB(1)1936/11-12(02)
號文件 

政 府 當 局 對
CB(1)1730/11-12
(02)號文件的回

覆  
 

有關條例草案的背景資料  

立 法 會 CB(3)570/11-12 號

文件  
條例草案文本 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  
立法會LS47/11-12號文件  法律事務部報告

立法會CB(1)1598/11-12(03)
號文件 

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12 年 4 月 12 日

致政府當局的函

件  
立法會CB(1)1598/11-12(04)
號文件 

政 府 當 局 對
CB(1)1598/11-12
(03)號文件的回

覆  
立法會CB(1)1936/11-12(01)
號文件 

政府當局為回應
CB(1)1598/11-12
(03)號文件而提

供的《一手住宅

物業銷售條例草

案》所訂明的罪

行一覽表  
立法會CB(1)1730/11-12(03)
號文件 

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12 年 4 月 25 日

致政府當局的函

件 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 4

立法會CB(1)1779/11-12(01)
號文件 

政 府 當 局 對
CB(1)1730/11-12
(03)號文件的回

覆  
立法會CB(1)1861/11-12(02)
號文件 

因應 2012年 5月 9
日會議席上所作

討論而須採取的

跟進行動一覽表

立法會CB(1)1936/11-12(03)
號文件 

因 應 2012 年 5 月

15日會議席上所

作討論而須採取

的跟進行動一覽

表 )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  
 

(a) 考慮在條例草案加入一項推定條文，

使附表 4至 7所訂的一切條文均被推定

為適用，不論有關條文是否載於臨時

買賣合約／買賣合約。另一方法是由

政 府 當 局 以 標 準 格 式 開 列 所 有 訂 明

條文；  
 
(b) 檢 討 是 否 需 要 制 訂 擬 議 附 表 4 第

10條，以防買方可在任何時間 (甚至剛

在成交日期前 )撤銷臨時買賣合約／買

賣合約，因為該條文並無因應就業權

提出要求或反對的情況設定時限；  
 
(c) 檢討 "賣方 "的定義，確保負責人須為其

所犯的罪行負上法律責任，以及檢討

第 7(2)條，防止有人藉聘請兩人或多於

兩人進行訂明工作，避過法例的規定； 
 
(d) 說明關於容許在售樓說明書載列不屬

條例草案規定須列出的額外資料的初

步構思；及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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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進一步闡明政府當局對香港律師會關

注的事項所作的回應。香港律師會關

注是否需要在某人對資料不準確須懷

有犯罪意圖／知悉相關情況下，才判

處監禁。  
 
3.  為有更多時間就條例草案進行討論，委員

商 定 在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時 間 表 加 入 下 列 新 增

會議－  
 

日期  時間  

2012年 5月 28日 (星期一 ) 下午 4時30分

2012年 6月 5日 (星期二 ) 上午 8時30分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0時 4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2年 9月 5日  
 



 

附件  
 

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十次會議過程  

 
 

日 期： 2012年 5月 24日 (星期二 ) 
時 間：上午8時 30分  
地 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
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議程第 I項  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001158 - 001354 主席  致開會辭。  

 
 

001355 - 001814 政府當局  
主席  
余若薇議員  

討論政府當局擬在 2012年 6月 27日的

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

及相關立法時間表的事宜。  
 
余若薇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－  
 
(a) 支持條例草案用以規管一手住宅

物業銷售的目的，但當局延遲提交

條例草案已剝奪委員獲給予充分

時間審議條例草案的機會；及  
 
(b) 由於臨近立法會會期結束，在法案

委員會舉行會議期間亦有許多其

他會議同時進行，因此委員難以分

配時間審議條例草案。  
 

 

001815 - 010122 政府當局  
余若薇議員  
主席  
梁家傑議員  
葉國謙議員  

繼續討論政府當局對提交予法案委員

會 的 意 見 書 的 回 應 ( 立 法 會

CB(1)1936/11-12(02)號文件的附件 )。  
 
(I) 業權轉易程序和相關事宜的規定  
 
余若薇議員提出以下意見－  
 
(a) "冷靜期 "(即買家簽訂臨時買賣合

約與買賣合約的期間 )應由 3日延

長至 5日；及  
 
(b) 應 在 條 例 草 案 加 入 一 項 推 定 條

文，使附表 4至 7所訂的一切條文均

被推定為適用，不論有關條文是否

載於臨時買賣合約／買賣合約；及  
 

政府當局須－  
 
(a) 考 慮 在 條 例

草 案 加 入 一

項 推 定 條

文，使附表 4
至 7 所 訂 的

一 切 條 文 均

被 推 定 為 適

用 ， 不 論 有

關 條 文 是 否

載 於 臨 時 買

賣 合 約 ／ 買

賣 合 約 。 另

一 方 法 是 由

政 府 當 局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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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(c) 以 現 有 方 式 草 擬 的 擬 議 附 表 4第
10條或會容許買方在任何時間 (甚
至剛在成交日期前 )撤銷臨時買賣

合約／買賣合約。  
 
梁家傑議員建議以標準格式開列臨時

買 賣 合 約 ／ 買 賣 合 約 中 所 有 訂 明

條文。  
 
討論是否需要因應就業權提出要求或

反對的情況設定時限。  

標 準 格 式 開

列 所 有 訂 明

條文；及  
 
(b) 檢 討 是 否

需 要 制 訂 擬

議 附 表 4 第

10條 ， 以 防

買 方 可 在 任

何 時 間 ( 甚

至 剛 在 成 交

日 期 前 ) 撤

銷 臨 時 買 賣

合 約 ／ 買 賣

合 約 ， 因 為

該 條 文 並 無

因 應 就 業 權

提 出 要 求 或

反 對 的 情 況

設定時限。  
 

010123 - 015010 政府當局  
余若薇議員  
梁家傑議員  
石禮謙議員  
主席  
涂謹申議員  

(J) 作出失實陳述和傳布虛假或具誤

導性資料的罪行  
 
余 若 薇 議 員 認 為 ， 由 於 第 7(2) 條 中

"賣方 "的定義只適用於獲聘用進行發

展項目的設計、規劃、建造、裝置、

完成及銷售等訂明工作的人，若擁有

人 聘 請 兩 人 或 多 於 兩 人 進 行 有 關 工

作，可能會出現逃避責任的漏洞。  
 
梁家傑議員關注到，擁有人可能會利

用第 67條的免責辯護條文，聲稱其已

作出應有努力，以避免犯該罪行。  
 
石禮謙議員關注到，發展商或須為獲

聘請進行訂明工作的人所犯的罪行，

負上法律責任。  
 
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－  
 
(a) 以現有方式草擬 "賣方 "的定義，可

確保擁有人及發展商均須為干犯

條例草案所訂的相關罪行負上刑

事責任。在條例草案中， "賣方 "
被描述為 "獲擁有人聘用負責統籌

和監管有關發展項目的設計、規

政府當局須－  
 
(a) 檢 討 " 賣 方 "

的 定 義 ， 確

保 負 責 人 須

為 其 所 犯 的

罪 行 負 上 法

律 責 任 ， 以

及 檢 討 第

7(2)條，防止

有 人 藉 聘 請

兩 人 或 多 於

兩 人 進 行

訂 明 工 作 ，

避 過 法 例 的

規定；及  
 
(b) 說 明 關 於 容

許 在 售 樓 說

明 書 載 列 不

屬 條 例 草 案

規 定 須 列 出

的 額 外 資 料

的 初 步 構

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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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的行動

劃、建造、裝置、完成及銷售的過

程的人 "；及  
 
(b) 當局的政策原意並非要涵蓋受聘

統籌和監管發展過程中某個或某

些事宜的人。  
 
涂謹申議員詢問是否容許賣方在售樓

說明書載列不屬條例草案規定須列出

的額外資料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以現有方式草擬

的條例草案，賣方不得在售樓說明書

載 列 條 例 草 案 指 明 須 列 出 的 其 他 資

料。然而，賣方如欲提供不得在售樓

說明書載列的資料，可在售樓說明書

以外的其他刊物載列有關資料。  
 

 

015011 - 015217 政府當局  
余若薇議員  
 

(K) 檢控時限   

015218 - 020312 政府當局  
石禮謙議員  
余若薇議員  

(L) 罰則建議和公司高級人員對公司

所犯罪行須負的法律責任  
 
石禮謙議員詢問，控方是否需要證明

某人對資料不準確須懷有犯罪意圖／

知悉相關情況，才判處監禁。  

政 府 當 局 須 進

一 步 闡 明 政 府

當 局 對 香 港 律

師 會 關 注 的 事

項 所 作 的 回

應。香港律師會

關 注 是 否 需 要

在 某 人 對 資 料

不 準 確 須 懷 有

犯 罪 意 圖 ／ 知

悉 相 關 情 況

下 ， 才 判 處 監

禁。  
 

020313 - 021020 主席  在法案委員會的會議時間表加入新增

會議。 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2年 9月 5日  


